


 

 
2025 年會員週年大會通告附件 

委任代表投票注意事項 

 

 

1. 會員有權委任其配偶或其他會員為代表，以行使出席週年大會及在大會上發言和表決

的全部或任何權利。 

 

2. 會員可使用本會提供的表格（委任代表表格）以書面通知（委任代表通知）委派代表

出席週年大會。該表格可於 2025年 11月 6日星期四晚上 7時 30分 （週年大會舉行前

2星期）開始透過以下方式索取: 

 

(i) 親身前往本會會員事務部索取；或 

(ii) 電郵至 proxyvote2025@hhyc.org.hk 索取。此電郵帳戶是專為週年大會而設，

用於管理委任代表通知，只有本會授權人員和週年大會審計員才能使用。 

 

3. 會員必須使用其在本會登記的電郵地址索取委任代表表格，並且必須在電子郵件中清

楚列明其姓名和會員號碼。會員如使用非在本會登記的電郵地址索取表格，將不獲處

理。 

 

4. 每張簽發的委任代表表格均印有由本會會員事務部發出的編號。為免生疑問，委任代

表表格上的編號僅用於防止選舉舞弊。整個投票程序的設計旨在確保選舉保密，同時

防止泄露任何會員的投票意向給任何其他會員（包括現任和未來執行委員會的成員）。 

 

5. 會員須於會員週年大會舉行前至少 48 小時（即 2025 年 11 月 18 日晚上 7 時 30 分前）

透過以下方式交回委任代表通知： 

 

(i) 將委任代表通知投入位於本會行政辦公室門外的收集箱内；或 

(ii) 將已填妥 並已簽 署 的委任代 表通知 先 掃描，然 後透過 電 郵發送至

proxyvote2025@hhyc.org.hk. 

 

於上述截止時間後交回本會之委任代表通知將屬無效。 

 

6. 會員必須使用其在本會登記的電郵地址遞交委任代表通知。會員如使用非在本會登記

的電郵地址遞交委任代表通知，將不獲處理。 

 

7. 會員可於週年大會舉行前任何時候終止其委任代表。會員如欲終止委任代表，可將已

簽署之書面通知送達本會，或電郵至本會指定的電郵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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